
合      約      書 

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為辦理嘉大幼兒教育學系   年級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活動名稱)    ，訂立本合約其條款如下： 

一、 活動時間及行程：詳如活動時間行程表，非經雙方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變更。 

二、 應遵守事項： 

（一）車輛以出發日為基準日，應為出廠五年內之車輛並依規定辦理定期檢驗及

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出發日前一星期乙方需將車輛資料送本校

民雄校區學生事務組辦理審查，車輛資料包含車輛種類、乘客定員、車號、

行車執照、一年內檢驗及保養紀錄及駕駛員之合格大客車駕照等影本（需

蓋與正本相符及公司大小章以表負責），若有未符合規定之車輛，須於次

日下班 (16 時) 前補送合格之車輛資料，否則視為違約。 

（二）校外教學活動當日之車輛與乙方送本校審查合格之車輛資料需相符，本校

將核對行車執照及駕駛員之合格大客車駕照正本，乙方須於出發當日準備

好相關資料交本活動之領隊核對。 

（三）當日駕駛員不得有喝酒、睡眠不足、情緒不佳等情事，若有上述情形，學

校得取消當日之校外教學活動，並視為乙方未完成履約。 

（四）駕駛員一年內不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錄。 

（五）駕駛員需注意行車安全，依速度限制與交通號誌行駛。 

（六）車輛內外需維持整潔、乾淨、不得有異味，令乘客不舒服之感覺產生。 

（七）駕駛員不得於車輛內吸煙。 



（八）若因天候惡劣，天然災害發生，能見度不佳，學校有權取消當日校外教學

活動，乙方不得有異議。 

（九）當日交通車之嚮導駕駛員應由公司選派一位駕駛員，負責帶隊指揮，避免

多頭馬車之情事發生，影響學校活動之進行，乙方須將該駕駛員連絡電話

告知本校領隊。 

（十）出發前隨車領隊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檢查合

格後始可出發（檢查表如附表一）。上車後領隊須帶領學生實施逃生演

練，說明安全門的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方式、逃生動線分配以及車內

滅火器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 

三、 合約金額：學校所支給費用中包含：門票、保險、車資(過路費、停車費、

車輛清潔費、油費)、營業稅捐及司機午餐費…等。 

    新台幣  拾      萬     仟     百     拾     元整。 

四、 付款辦法：依合約規定完成履約責任後一次付清。 

五、 履約保證金：本案金額百分之十。 

六、 退還履約保證金方式：乙方完成履約責任後，依規定提出申請書申請退還

履約保證金。 

七、 違約罰款：乙方若未按合約履約，除沒收履約保證金外，並處以該案合約

金額三倍金額之罰款，並立即終止合約關係。甲方得視乙方違約情節輕重，

依規定將相關資料陳報嘉義市政府及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相關規定辦

理，但在履約期間如遇天災人禍非人力所能支配者，乙方須以書面方式提



出申請協議校方得視實際情形可免予或減輕罰責。 

八、 因合約之履行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如欲提起訴訟，應以中華

民國嘉義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提出訴訟。 

九、 合約內容之變更須經甲乙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十、 本合約一式二份，正本二份交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簽約人：             

       甲方：國立嘉義大學  

       法定代理人：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電話：05-2263411 轉 2201 

             

            乙方：                 （附營業執照）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一 

車輛安全檢查表 

 


